
）中得以实现。

社会由许多可以独立地

每一个个体是理性的；

每个个体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同时取决他人的

行动。

这三个假定分别可称为“多主体假定”、“理性人假定”和

“得益依存性假定”。

）是力图通过自需要说明的是，理性的行动者或主体（

己的行动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即是

经济人，即努力使自己的经济目标最大化的人。然而，当一个社

会存在不止一个理性人时，行动者的利益的获取不仅取决于自己

的行动，而且取决于其他人的行动。此时，行动者的目标在多个

行动者的互动（

在决策中每一个行动者必须考虑其他人有同样的使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想法，而每一个人也要考虑其他人知道自己在考虑其他

人的这个同样的想法⋯⋯这是一个无穷的过程。即“每个人是理

我们对社会做这样的三个假定：

做出决策并行动的个体所构成；



决策，

性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公共知识”。

上述假定是博弈论（ ）的对一个博弈进行研究的

基本假定或者预设，也是我们这里研究的前提。

这里，我们对社会做这样的预设：社会是由许多理性的行动

者所构成，而所有的社会现象是由单个的理性者的行动复合而

成。本人这里的做法是“还原论”的方法，尽管整体论或系统论

有一定的道理，但本人认为整体论或系统论作为科学的方法是有

很大局限的，如果不是有害的话。

在本书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多个理性的人组成的群体是如何

进行决策的。这里，每个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投

而群体（社会）加总各个个体的决策而形成一个结果。本书的研

究属于广义的博弈论的研究范围，但不同于一般的博弈论。

正确的决策是有效行动的前提。一个群体或社会，做出正确

的社会决策是该群体有效地进行社会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的前提。

对于集体行动的方案的得出，社会经常采取的方式是通过投

票来确定。

所谓投票就是群体中的多个表决者按照某种预先规定的程序

与规则，对某个提案表达出自己的偏好，而群体根据每一个投票

者的投票结果确定出一个结果来。群体进行这个决策的整个过程

就是社会决策。或者说，社会决策就是群体中的成员以投票的方

①我们在第十章中将探讨“公共知识”概念。



者或者投票者（

式使群体或者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提案”得以“通过”或“否

决”的方式。我们给出如下的定义：

定义 。社会决策。所谓社会决策是指，一个由至少两

个人组成的群体面对一个“问题”时，该群体在一个确定的规则

下做出“通过”或“未通过”的表决，以便集体行动。

，表决

）存在“偏好”

群体需要表决的“问题”被称为“提案”

）对该“提案”

。表决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做出具体的表决或者投票。

群体根据表决规则确定“提案”获得“通过”还是“未通过”。

这里，我们区分两类决策“问题”或“提案”：一类是“私

人的”或者“个体的”决策问题，一类的是“群体的”或“社会

的”决策问题。区别在于，前者的决策结果只对当事人有影响，

而对其他人没有影响，决策后的行动也往往由当事人去实现，不

涉及其他人的行动；后者的决策即“群体的”决策，其结果对决

策群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影响，此时，做出的决策也往往需要群

体中的每一个人做出相应的行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群

体的”或者“社会的”。

在决策论中，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存在这两个决策原则：

“占优原则”与“（期望）效用极大化原则”。它们均是关于个体

的。所谓“占优原则”是指，决策者剔除“被占优”策略（

策）或者“劣策略”，采取“占优”

略 如果只有一个“占优”策略的话；而（期望）效用极大化

原则是指，决策者有多种策略的情况下，计算各个策略下的（期

望）效用，选择使（期望）效用极大化的策略。对个体决策的问

题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我们这里所关心和研究的是群体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或者说，人是最基本的决策单位。

决策与个体的决策之间的关系。

对于一个“提案”来因此，我们对表决人做两个假定：

偏好的。

说，投票人的偏好是给定了的。我们不研究个体是如何做出确定

投票人或者表决人对“提案”的表决只能是“同

意”和“不同意”两个选择中的一个选择。我们这里不研究投票

者“弃权的”情况。

经过表决后“提案”只对于“提案”，我们的假定是：

三种情况。

有两个可能结果，或者“通过”，或者“未通过”，而不可能有第

“提案”的表决结果依赖于表决群体的各表决人

的具体投票以及表决规则。

人是社会中的人，他作为投票者在群体的决策中发挥着作

用。对提案进行表决是投票者的任务，同时也是投票者的权力体

现。个人是群体决策或社会决策的最小单位，这里我们将人视为

社会决策的基元（

具有决策能力的单个人组成了有结构的社会。在不同结构中不同

决策者在其中的作用不同。

同时，社会中的人不是作为一个决策变量，而是多个决策变

量。社会中的人就是一组决策变量的集合体！这些决策变量作用

于不同的组织，决定这些组织的决策结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组

织中发挥着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不同

的角色”。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马克思的观点对本

书下面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我们这里也同样将之定义在

①

页。

社会决策随处可见，而不仅仅是政治行为。人们在社会行动

中的各种行为均可以看做是“选择”，或者“投票”，因此，社会

中的许多现象均可以看做是社会决策产生出来的结果。比如，厂

家生产出来的产品投向市场，可以看成是让消费者“表决”，消

费者购买商品就是给该种商品投上一票。一种商品获得的票多，

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就获得生存的空间；而很少有人买的商品，生

产厂家就可能被淘汰，淘汰掉的厂商如同政治选举中得票少的候

选人被淘汰掉一样。

因此，所有的社会现象均可以看成是一个群体对个人决策进

行加总即社会决策的结果。当然，此时加总个人决策的方式是

“自然的”，与人为设计的方式是有区别的。

在本书下面，我们这里所说的策略决定者是理性的。我们这

里的“理性的”意味着是给定目标下“计算的”。不同的策略决

定者的“目标”也许不同，但在给定目标下，经过计算，如果在

某种策略下能最大实现他的目标，那么策略决定者将采取这种策

略。当然很有可能的是，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并且信息也是

不充分的。

什么是理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一般将理性定义在偏

好关系上或者定义在选择规则上。

偏好关系上。

美 马斯 科莱尔，迈克尔 温斯顿：《微观经济学》 ，中国

年版，第

安德鲁

社会科学出版社



使得决策者的偏好顺序发生变化，

① 美 马斯安德鲁 科莱尔 ，迈克尔 温 斯 顿： 微观经济学》 ，中 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年版，第

肯尼思

年版。第

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页。

如他人这个假定排除了偏好发生倒转的现象。在实际中，由于多种因素

的影响、自己知识的增加、外界信息的变化

投票 的情

这往往表现为决策者的学习过程。但在本书下面的研究中（如第八章“重复性策略

不考虑偏好的这些变化，而只研究偏好顺序不

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

根据经济学家所说，理性的偏好关系体现在关于偏好关系

（弱优于）”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完备性和传递性之中。具体地

说，我们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即他的偏好关系 满足：

，或 者

，它们的关系是，

。两者必居其一。或者

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 ，如果

，那么

他称为连通关系（

阿罗将这两个假定看做公理。满足完备性假定的偏好关系被

），满足传递性偏好关系被他称为传

。递 性（

除此之外，对表决人我们还做如下的假定：

偏好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如果理性人对一策略给出他的

偏好顺序，他将不改变这个顺序。即偏好顺序不会随时间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

中（

无关变化的独立性。对于任一表决者来说，在一策略空

间

增加或减少策略后构成的

“

，假 定 优于 ，中（；在

， 仍优于

决策独立性。所有行动者是“独立地”做出决定的，也



这是实证科学或者叫经验科学的内容。这里所指的群体

就是说，决策者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理性或者计算，考虑自己的目

标下做出判断以及行动。

这五个假定是基本的。我们对所研究的决策者同时做如下

“有限理性假定”：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三方

有限理性。我们所研究的决策者因为下面三个中的一个

或者两个或者全部因素，而使得其决策是有限理性的。这三个因

素是：第一，计算能力的有限；第二，相关知识的有限；第三，

获取的相关信息的有限。这个假定意味着不同的决策者在“计算

能力”、“相关知识”、“相关信息”三方面存在差别，或者说在这

三方面存在所谓的“非对称性”，从而使得群体中的决策者进行

策略决策时，存在优势和劣势之分

面存在劣势的决策者在策略决定中一定处于劣势。

这六个假定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这些假定可以看做是

公设。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决策群体，我们要研究的是，该决策群体

中的各个表决者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并且表决规则给定，投票

人的投票与表决结果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数学的”或“逻辑的”，而非“实证

的”。本书不是发现个人的以及某个群体的“实证的”、“规

律”

这个假定排除了他人胁迫下的决定行为。当然在他人胁迫下做出某种决策也

是理性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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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代数为 世纪英国的乔治

即

的实证的规律，如在经济学中我们有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负相

关的菲力浦斯定律。本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分析集

体表决逻辑结构。而现实中的个人或者群体是如何决策的

服从什么样的“规律”，则是实证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投票者面对提案而表达“同意”或者“不同意”，群体对各

个表决者的表决结果进行“汇总”，这个现象是社会中进行加总

集体偏好的一种较简单的情况。实际中，有许多社会决策的种

类。如：在不止一个候选人之中选出一个优胜者，如美国的总统

选举，就是一个普遍的投票决定现象。但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

究的问题。

）或者称为布尔本书采用的工具是逻辑代数（

代 数（ 布尔

）所创立，现今在逻辑电路设计中得到广

泛应用。本书可看成是逻辑代数应用于社会决策的分析。因此，

本书的研究既可看成是应用逻辑学的著作，也可以看成是数理政

治学的著作。书中涉及的逻辑代数（布尔代数）的内容，读者如

果对之不熟悉，可参阅有关书籍。书后附录附上了逻辑代数常用

公式及基本定理。



各个个体的

）或“不同意”（“否（

决策者进行投票的过程，即是对某项提案说“同意”（“是

）的过程。对单个投票者来说，这是

最简单的两中择一的选择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要根据自己

的偏好做出选择。而对于群体来说，对各个个体决策的这个简单

选择进行加总，以形成一个确定的群体的决策，即社会决策。

个体决策者进行投票时，在确定投“同意”或者“不同意”

票时可能并不容易。原因是，决策者要计算投“赞成”与投“反

对”票两者相比较，哪个给表决者带来的好处更大。对于实际中

的决策者，这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内

容。这里，我们假定了个体决策者对提案通过与否有明确的偏

好，在投票时决策者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来。

我们关心的是，群体或社会如何加总（

是两个决策者

具体选择以形成群体的表决结果。即，群体如何确定投票者的投

票方式与投票结果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中，人们往往用“投票规

则”对各个投票者的投票进行加总。表

在一个确定投票规则下，对“提案”表示“同意”和“不同意”

各种组合下的投票结果：



，来”和“

从上表中我们可看出，此时的“投票规则”是：只有当

均“同意”时，结果才获得“通过”，否则是“未通过”。

我们可以用“

我们用投票变量来表示投票者的选择，由于对决策者只用

“同意，，和“不同意”两种选择，

表示。

分别表示群体对投票者的投票进行

”表示提案获得“通过”，

同样，我们用“

“加总”的结果， ，表示提案“没

表示。表 也可用有通过”。群体决策结果用一个变量

下表表示：

①投票者也可以选择“弃权”或“不投票”，我们这里不作讨论。

对应如下的逻辑式：表

表示法人表决的表

、

表 人表决的 个可能结果



取“

的三个基本运算符。“

”用“
“

”来表示。我们下面全部用“

”来

表示逻辑的三种基本运算。 与表

对应。由此可以看出，用逻辑

变量及逻辑变量之间的运算可以表示投票者的决策及投票者的决

策与决策结果的关系。

，或投票博

⋯⋯表示投票变量。

。当投票变量

，值时，表示“不同意”。

上定义三

”。它们满足：

“逻辑非”。

逻辑变量及运算构成了一运算系统，我们称做为表决代数

系统。

中，

（

“逻辑加”， “

”用于命题逻辑时往往用“

”（逻辑或）及“

、为 投 票 变 量 ， 它 们 取

” “

、

、

、

“逻辑乘”，“

”“

对于投票变量，有三种运算。它们是“

交换律：

个运算“＋”、“

是其中的任意三个投票者的投票变量，在

。表决代数：一个有限投票者组成的集合定义

””

”

”值时，表示“同意”，为“

每个投票变量是二值的，其值为“ ”或“

弈的参与者。用大写字母

⋯来表示投票者（我们用小写字母

或表

” “

”及“

”表示，而

“与”的意思。“ ”（逻辑 非）为逻辑

这里， 值； ”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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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构成不同的逻辑
“

；

则（

”、

对合律：

律：

）分配律： ）

；

， 构成了一个表决代数系统。，

表决代数系统就是一逻辑代数系统，投票变量之间的运算规

律及公式见附录。下面，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投票表决人与

表决变量均用大写字母来表示。

”、“投票变量进行“

式或逻辑函数。这些逻辑式或逻辑函数的可能意义是什么？

逻辑式或逻辑函数的一个意义是，它是一个群体的表决人投

票变量与表决结果之间的关系。

。任何理性人的互动（群体决策是一个博弈

人博弈，人们用支付矩阵来表示参

）均可以看做博弈。在一般的博弈中，参与人不同策略组合

下有不同的博弈结果。对于

人囚徒困境：与人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博弈结果，如

在一个确定策略组合下，每个参与人都有一个确定的博弈支

付相对应，而每个参与人如果改变策略，结果将随着改变。如：

双方均由“不招认”策略改变到双方均“招认”策略时，博弈结

，

”，如“ ，我们常常写成“①我们常常省略“



，或“ 。当各个投票变量取一组值时，

年徒刑。年徒刑变为各判各判果由

囚徒困境博弈表

在社会决策中，社会决策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性：提案获得

“通过”，或者，提案“没有通过”。这个结果取决于各个投票者

的具体投票以及投票规则。当投票人采取一组投票时，群体有一

个决策结果，此时，如果某些投票人改变投票时，群体的决策结

果有可能发生改变，当然也有可能不发生变化。

或表

我们用决策函数来表示投票者的具体投票与投票结果之间的

关系。与表 对应的 就是一个决策函数。

。决策函数：对于定义 个投票者组成的一投票系统，

这 为该群体的决策， ，

⋯ ，

个投票者的投票变量为

结果。当投票变量 取任意一组确定的值时，

称做投票变量

⋯ ， ⋯，

有惟一的一个值与其相对应，那么我们把

的决策函数。记作：

”或“ ；同样，上面已经述说，投票变量的取值为“

决策函数的取值为

或相应地决策函数有惟一确定的值（ 与之对应。此时表

”时，群体决策的结果为提

示群体取得一个表决结果。决策函数刻画的投票变量与结果之

间的关系。当决策函数的值为“

”时，决策结果为提案案获得“通过”，决策函数的值为“



图２－１　 　ｎ人组成的投票群体表决结构示意图

“，或Ｈ１ （当为“０”时表示该投票人“同意”某提案，当为

“１”时投票人不同意该提案）。Ｆ为１时，群体取得的投票结果

为“通过”，而Ｆ为０表示投票结果为“未通过”。

要注意的是，存在两个特殊的群体决策函数，它们是两个常

数函数：

Ｆ１＝　１

Ｆ２＝０

这两个常数函数表示，无论投票者的投票变量取何值，投票

的结果均为一确定的值——１或０。这表明，表决结果与投票者

的实际投票没有关系。我们称这两个函数为“平凡的”函数。

“未通过”。

我们用逻辑运算符号“＋”

Ａ２，　 ⋯，Ａｎ来连接起来，即：Ｆ　 （Ａ１，　 Ａ２，

达式。

对于投票变量与决策函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用图来刻画：

　̄ ”将投票变量Ａ１，

⋯，Ａｎ）是一逻辑表

Ｆ　 （Ａ１，Ａ２，⋯，Ａｎ）



。设 ， ⋯ ，

在逻辑上有三种基本的“逻辑表达式”，它们是：

。这三个基本的逻辑式子的意思是：

至少有一个人“同意”提案就：投票人

” “

” “

⋯ ，

获得“通过”；

必须两个人均“同意”提案才能获得“通

过”；

：提 案 当 “不同意”时获得“通过”。

在逻辑上，它们是“基本的”，任何复杂的决策函数均可以

是这三种表达式的叠加，或者说，任何复杂的函数形式均是由这

三种运算复合而成。问题是，用这三种运算来表示任何一种可能

的投票状态或结构够用吗？即：这三种运算能不能表示实际中的

各种逻辑可能性？

” “

在逻辑代数中，存在一完备性定理：任何一个逻辑变量与另

外的一组逻辑变量之间的关系，均可用“ ”来表示。

。决策函数表达的完备性定理：任何一个决策函

根据这个定理，我们有决策函数表达的完备性定理。

定理
” “

”运算得来。
” “

数均可用投票变量经有限次的“

这个定理表明，“＋”“ ”可用来表示投票结果与投票

变量之间的任何一个可能的组合。

为了证明这个定理，我们先证明另外一个定理。

定理 ）为含 个变量的决策函

“同意”时投票体的决策函数为数 。当



。当

，⋯

和 时：

。它们之间满“不同意”时的决策函数为 ⋯ ，

， ⋯ ，足： ， ⋯ ，

，⋯， 。

，，

，对于决策函数

为投票变量，我们可，其中 ，⋯，⋯，

）（ ，⋯，，⋯

为一常数。这样，函数

的值只可能取

⋯ ，

证明：

左边

，⋯，右边

， ⋯，

右边。

时：

左边

当

，⋯，

，

左边

右边

， ⋯

右边。左边

证毕。

。根据定理让我们证明定理

将之表示成：

，⋯，

， ⋯，⋯，，

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展开 ⋯，

⋯，

，注意的是，展开

取一组确定的值时当变量后的式子中，函数
”

，⋯， ）就可表示成“

” “

”对变量的运算。



”运算得到，这
” “

证毕。

这个定理也说明，投票变量值与表决结果之间的任何一个可
” “

能组合，均能够用投票变量经过“

样，实际中的任何决策规则均能够用逻辑函数来表示。我们将在

第五章探讨决策规则与决策函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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